黄山市徽州区农业农村局文件


徽农〔2024〕34号

关于印发《徽州区发展庭院经济项目奖补
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
《徽州区发展庭院经济项目奖补实施办法（试行）》已经局党组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24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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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区发展庭院经济项目奖补实施办法（试行）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高质量发展庭院经济有关文件要求，引导、鼓励、支持脱贫群众，监测对象利用房前屋后等闲置资源，因地制宜发展庭院经济到户项目，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群众持续稳定增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结合本区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项目扶持对象：具备庭院经济发展条件的脱贫人口（不含稳定脱贫户）、监测对象（不含已消除风险的监测对象）。
第二条：项目扶持范围：严格执行国家、省、市文件要求，按照“发展一户，帮扶一户、奖补一户”的精准理念，庭院特色种植、庭院特色养殖、庭院特色休闲旅游中的微果园、微菜园、微养殖园等通过特色种养业帮扶到户项目开展补助为主，庭院特色手工、庭院生产生活中的微花园、微车间、微超市、微电商等以此办法进行奖补。
第三条：项目类型： 庭院特色手工、庭院生产生活服务具体模式：微花园、微车间、微超市、微电商；主要内容：微花园主要含可交易的盆景、根雕、花卉等；微车间主要含缝纫加工、食品加工、手工制作、农副产品加工等；微超市主要含农村小卖部、便利店、小超市等；微电商主要含电商经营网点、直播带货网点等。
第四条：项目补助标准：根据我区实际，发展庭院经济到户项目按照“先建后补、以奖代补”原则，补助标准原则上单类项目补助不超过2000元（含2000元），每个具备条件发展户当年不得超过2项（含2项），所发展的庭院经济到户项目单类必须达到年收入超过3000元以上（含3000元）。
（一）微花园奖补：利用自住房、庭院从事盆景、根雕、花卉制作买卖的（要有营业执照，且与户上人员一致，正常营业6个月以上），每户奖补2000元，每户每年限补一次。
（二）微车间奖补：利用自住房、庭院从事绢花、玩具、来料加工等（要有经营主体带动）以及食品加工、手工制作（做豆腐、木竹匠等）、农副产品加工等，每户奖补2000元，每户每年限补一次。在帮扶车间务工的，与就业帮扶车间务工补贴不重复享受。
（三）微超市奖补：利用自住房、庭院开办便利店、商店、小超市的（要有营业执照，且与户上人员一致，正常营业6个月以上），每户奖补2000元，每户每年限补一次。
（四）微电商奖补：利用自住房、庭院开设电商经营网点、直播带货网点的（要有流水、活跃度），每户奖补2000元，每户每年限补一次。
第五条：严格按照“户申报、村审核、乡镇自验、区级验收”程序，乡镇、村根据项目实施情况，组织驻村工作队、村干部和帮扶责任人实地了解庭院经济到户项目发展实情，宣传奖补政策，并帮助发展户填写《徽州区2024年发展庭院经济到户项目申请表》（附件1）。
第六条：项目审核及自验：具备发展条件户申报项目实施后，按照“一评议两验收三公示”程序进行项目奖补兑现。即村会议评议、公示（村务公开栏内公开，时间不少于10天，留远、近公示图片）、报告乡镇、乡镇自验（至少3人）、公示（自验后在属地政府网站公示10天，留公示网页存档、公开栏内公开）、无异议后上报区农业农村局（区乡村振兴局）。
第七条：区级验收与资金补助：区农业农村局（区乡村振兴局）根据各乡镇上报的发展庭院经济到户项目汇总表，会同区财政局对每村每户项目进行实地验收，合格后进行区级公示（区级政府部门网站公示10天），无异议后区农业农村局（区乡村振兴局）会同区财政局将发展庭院经济到户项目补助通过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直接打卡发放到户。
第八条：档案管理：各乡镇和村要加强发展庭院经济到户项目的信息和档案管理，按照项目管理档案有关规定，对项目申报审批、组织实施、项目验收、资金拨付等资料进行年度归档管理，以备检查和审计查阅。
第九条：本实施办法同类政策不可重复享受。
第十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试行期至2025年12月31日，由区农业农村局（区乡村振兴局）负责解释。

	附件1：

徽州区2024年发展庭院经济到户项目申请表


	户主姓名
	
	户属性
	
	村、组
	
	劳动力状况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项目基本
情况
	项目类型
	产业规模
	备注

	
	
	
	

	
	
	
	

	申请人
	  签字:            
                
                  
       2024年   月   日
	一卡通工号

农商行卡号
	

	

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帮扶责任人初审（签字）：


村委会（盖章）：                        
                                                                      

                                                         2024年   月   日

	乡镇人民政府（签字、盖章）


                                                         2024年   月   日



	附件2:

	徽州区2024年发展庭院经济到户项目验收表

	户主姓名
	
	村、组
	

	项目验
收情况
	产业名称
	产业规模
	备注

	
	
	
	

	
	
	
	

	
	
	
	

	户确认（签字）:                              2024年   月   日            

	项目验收意见    
	
验收小组意见：


验收人（3人签字）：                               
                                   2024年   月   日                                  

	


              项目验收图片（可附页）



	



附件3:
徽州区2024年发展庭院经济到户项目申报验收表

	户主姓名
	
	家庭地址
	

	家庭人口
	
	户类型
	脱贫户、监测对象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发展项目申报情况
	项目类型
	具体模式
	主要内容
	收益预测(元)
	奖补标准(元)
	申报补助金额(元)

	
	
	
	
	
	
	

	
	
	
	
	
	
	

	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 “ 一卡通”账号
	
	申请户签字
	

	村委会
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自验 情况
	项目类型
	具体模式
	主要内容
	收益预测(元)
	奖补标准(元)
	申报补助金额(元)

	
	
	
	
	
	
	

	
	
	
	
	
	
	

	
	自验结果：

	
	验收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乡镇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级验收
意见
	
验收意见：

	
	
验收人员签字：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关于XX乡（镇）XX 村2024年发展
庭院经济到户项目奖补公示

现将本村2024年发展庭院经济到户项目予以公示，详细
情况见附件。
公示时间：
公示期为10天（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如对该上述内容有异议，请向以下部门提出意见。
投诉监督单位名称：
徽州区农业农村局（区乡村振兴局）
XX乡镇人民政府
XX村民委员会
监督举报电话、电子邮箱及通讯地址：
徽州区农业农村局（区乡村振兴局）监督举报电话：0559-3517120，邮箱：hzqfpb@126.com，通讯地址：黄山市徽州区环城北路43号；    
XX 乡镇人民政府监督举报电话：*****,邮箱：*****,
通讯地址：*****;
XX 村民委员会监督举报电话：*****,邮箱：*****,通
讯地址：*****;
监督举报电话：12345  12317
附：徽州区2024年发展庭院经济到户项目汇总表

XX 乡 (镇)XX 村村民委员会
XX 年 XX  月 XX  日

附件5:
徽州区2024年发展庭院经济到户项目补助汇总表

	序号
	村组
	姓名
	户类型
	身份证号
	一卡通账号
	项目类型
	具体模式
	主要内容
	补助标准
	补助金额 (元)
	联系电话

	
	
	
	
	
	
	
	
	
	
	
	

	
	
	
	
	
	
	
	
	
	
	
	

	
	
	
	
	
	
	
	
	
	
	
	

	
	
	
	
	
	
	
	
	
	
	
	

	
	
	
	
	
	
	
	
	
	
	
	

	
	
	
	
	
	
	
	
	
	
	
	

	
	
	
	
	
	
	
	
	
	
	
	

	合计
	
	
	
	
	
	
	
	
	
	
	


填表人：                                            乡镇审核人：                                           年   月    日

